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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

《2010 年郊野公園(指定)(綜合)(修訂)令》小組委員會 

主席及全體委員： 

 

反對擴展新界東南堆填區 

 

自由黨長期關注將軍澳多個堆填區對地區環境和衛生的滋擾。政府 

計劃擴建位於將軍澳的新界東南垃圾堆填區，城市規劃委員會亦於 2010

年 5 月 7 日，就《將軍澳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TKO/18》諮詢公眾意見。

本人藉此重申反對擴展新界東南堆填區。 

 

 

1. 擴建新界東南垃圾堆填區延長使用期限至 2020 年或以後。香港現時 

三個垃圾堆填區，只有新界東南垃圾堆填區毗鄰民居，出入堆填區的   

垃圾車必須經過日出康城外的環保大道、將軍澳市鎮內的環保大道和

將軍澳隧道公路。現時每日大量出入堆填區的垃圾車已為將軍澳帶來

嚴重的環境衛生、噪音滋擾。我們認為，政府不應該擴建新界東南垃

圾堆填區。 

 

2. 擴建新界東南垃圾堆填區嚴重違反規劃原則。本人作為專業人員，我

要指出垃圾堆填區必須遠離民居。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6.5.2 項

指出「建築物及社區設施應在遠離堆填區的地方興建」。如實施擴建新

界東南垃圾堆填區，會令堆填區更迫近一條馬路之距的將軍澳工業村

電視廣播城，完全不符合規劃標準。 

 

3. 新界東南垃圾堆填區原定於 2014-2015 年期間結束，不少將軍澳居民

期待垃圾堆填區結束，藉以改善居住環境。惟《將軍澳分區計劃大綱

草圖編號 S/TKO/18》擴展新界東南垃圾堆填區的土地，令使用期限延

伸 2020 年或以後，政府漠視此項改動會損害市民對政府政策的信任。 

 

 

 



4. 根據立法會《2010年郊野公園(指定)(綜合)(修訂)令》小組委員會  

(下稱「立法會」)，文件EPCR 9/25/15，附件C指出，郊野公園及海岸

公園委員會就反對清水灣郊野公園未定案地圖的聆訊。委員會一直認

為原則上郊野公園不應該用作堆填區，而徵用郊野公園土地作為堆填

區應是在別無他法的情況下才考慮的方案。 

 

擴建新界東南垃圾堆填區位處將軍澳 137 區，佔地超過 100 公頃，   

草圖建議其中 15 公頃作為擴展垃圾堆填區。從技術上分析，137 區   

有剩餘土地擴展垃圾堆填區，根本無須徵用郊野公園土地。因此     

立法會不應該同意現時政府提出的擴建堆填區計劃。 

 

5. 政府處埋新界東南垃圾堆填區對將軍澳滋擾的誠意不足。一直以來，

將軍澳受到來自垃圾堆填區的臭味和衛生滋擾。垃圾車不時漏出污水

和跌出垃圾，污染環保大道路面，有關問題各政府己知悉，路面上的

垃圾車是將軍澳受到臭味滋擾的   臭源之一。2010 年 6 月 23 日立法

會議員劉健儀在立法會質詢將軍澳堆填區問題，要求政府指定改用「全

密封」垃圾車出入堆填區，減少垃圾車的臭味和漏出污水的情況。但

環境局以業界「商業考慮」拒絕建議。政府要求巴士公司用「環保型

號巴士」行走中區及彌敦道，但拒絕指定「全密封」垃圾車出入堆填

區，政府的環保政策是裝模作樣，無誠意解決堆填區對居民的滋擾。 

 

6. 2008年11月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一號報告書》指出，環保署需要減少

倚賴堆填區，07年，香港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廢物為344萬公噸，     

佔產生量的55%。與一些亞洲城市(3%-16%)相比，香港的廢物回收工作

成效不彰。審計署指出，在堆填區棄置易腐爛廢物會縮短堆填區的   

使用期和產生污染液體和有害氣體。審計署  認為環境保護署要加快

行動，減少政府倚賴堆填區處埋都市廢物。 

 

基於上述原因，自由黨反對現時政府提出的擴建新界東南垃圾堆填區

計劃。 

 

 

自由黨新界東支部 

2010 年 7 月 13 日 

 

 


